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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澳门特区政治体制设计原则

及顺利落实的成因

许 昌

［提 要 ］ 本文首先从静态入手
，

分析研究澳 门特 区政治体制 以地方政权体 系 为特征的制度 内

容及其设计原则
，
指 出其逻辑起点和核心宗 旨是在

“
一

国两制
”

前提下 中央管治并授权特别行

政 区 实行高度 自 治 。 继而全 面回 顾考察澳 门特 区得以迅速且顺利 落实该政治体制 的 经济 、 社会

和政治基础
，

指 出 澳 门 长期 的爱 国传统 、 建立特 区初期
“

以我为主
”

的政策思路 、 葡 萄 牙遗留

负 资产 的反向对照、 博彩 业作为命脉产 业的 巨大影响 、 澳 门社会的独特生态特点和 中央与 澳 门

的 良好关 系 等 ，
是形成澳 门政制安定的 内在原 因

，

进而提 出 完善和推进澳 门 未来政制发展的前

景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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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 ， 作为基本法所确立并与澳门在中央授权下
“

高度 自治
”

的地方

行政区域性质相适应的地方管治架构制度 ，
自 1 9 9 9年 1 2 月 2 0 日 特区建立始

，
已有效实行 1 5年多

了 。 回溯其建立 、 发展的演变历程 ，
揭示其与澳门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契合性 ，

分析其制度特

征及其顺利落实巩固的内在原因 ， 前瞻其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
并与香港特区的政制现状做相应对

比
，
就具备了较为客观的基础 。

＿

、 澳门特区政治体制的核心内容及其制度设计原则

澳门基本法是确立澳门特区政治体制的核心规范
，
它通过原则性确立和调整澳 门特区行政长

官 、 政府 、 立法会和各级法院的产生办法 、 各 自权限 、 运作程序及其权力运行关系的各项规定 ，

建构起在澳门特区地方事务范围 内 的以权力分置为前提 、 行政为主导 、 行政与立法互相配合互相

制约 、 司法独立的政制架构 。

（

一

） 澳门特区政治体制设计的逻辑起点和核心宗旨

澳门特区政治体制不是凭空而来的 ，
它表现为基本法的各项相关规定 ，

植根于中国政府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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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交接过程中确立的对港澳的既定方针政策 ’ 并受影响于对澳门原有政制运行传统的路径依赖 ｏ

作为特定的制度设计选择 ， 摆在基本法的起草和制订者们面前的曾有三种现成模式可资参照 ：

一

是澳葡统治时期实行的总督制 ， 那是以外来殖民政权总督集权为特征的统治体制 ；
二是内地实行

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所有国家权力依法分工但集中产生并受监督于人民代表大会 ；

三是西方国

家依据
“

三权分立
”

理念和其各 自历史传统而形成的各类特征不同的政制模式 ，
将权力分置于不

同机关并注重实行权力的相互制衡 。 然而
，
基本法的起草和制订者们深知

：
总督制与国家允许澳

门民众当家做主 、

“

高度 自治
”

的承诺直接冲突 ，
人民代表大会制倘推行到港澳或不符合国家确

定的
“
一国两制

”

的政治现实 ，

“

三权分立
”

是国家体制而非地方权力配置可资仿效的良方 ， 国

家在授权港澳地方 自治过程中有必要保有必须由 国家行使的管治权力 ’
同时要力避出现任何地方

实行
“

完全 自治
”

而引致国家分裂的风险 。

澳门基本法并无明文就设计澳门特区政治体制的指导原则作出规定
，
惟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

姬鹏飞曾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中给予简要的总结
：

“

是根据有利于澳门稳定发展
，
兼顾社会

各阶层的利益
，
循序渐进发展适合澳门情况的民主制度 ，

行政机关 、 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应

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的原则 ，
规定了行政长官 、 行政机关 、

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职权以及行政

机关和立法机关的关系
”？ 笔者根据 自 己参与相关工作的亲身了解和长期观察

，
将设计澳门特

区政治体制的指导原则具体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

并实际体现为澳门特区政制的五大基本特征 ：

一是既不照搬内地的制度 ， 也不照搬外国的体制
，
而要符合澳 门特区作为中 国高度 自治地方

行政区域的性质和地位 。 据此明确特区内部行政 、 立法和司法三权的分工 ， 但三权之上都受中 央

相应权力的授予和监督 。 行政长官在以行政主导 、 司法独立和行政和立法互相配合互相制衡的权

力分置格局中居于核心地位 ， 对上接受中央任命并对中央负责 ， 对下由当地协商或选举产生而对

特别行政区负责
，
在立法 、 行政和司法机关的产生和运作中均具有突出 的职权和作用 ， 权力和地

位处于连接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关系并协调特别行政区公共权力机构间 内部关系的重要枢纽地位 。

二是保持澳门原有体制 中行之有效的部分 ，
但新引入与

“

高度 自治
”

相适应的地方民主制

度 。 在充分满足澳门人当家做主权利的前提下 ， 从保证以爱祖国爱澳门的爱国者为主体的
“

澳人

治澳
”

的需要出发 ，
采取灵活性的制度和安排 ，

如行政长官的产生方法是将在当地协商和民主推

选机制和中央政府实质性任命相结合 ，
立法会组成结构上的变化 、 法官由行政长官依法委任等 ，

从而循序渐进地推进民主制度建设 ’
逐步发展适合于澳门当地需要的民主参与体制。

三是兼顾澳门特区各阶层的利益 ，
促进澳门 内部政治的均衡参与及和谐发展 。 如用保留界别

间选的方法确保各主要行业和职业代表组成立法会的优势 ，
兼顾劳工权益和投资者利益保障的和

谐发展 ’
设置由各类代表人士组成的行政会来协助行政长官依法 、 科学 、 民主决策并便利其发挥

协调和主导各方力量的功能等 。

四是借鉴香港的成功经验并注意到其出现的问题 ，
在根本方针和原则政策总体保持一致的基

础上因应澳门的特殊情况而有所改进和宽松灵活 。 如保留立法会间接选举和委任制度 ，
放宽对行

政长官参选资格和主要官员任职资格的要求等 。

五是既要保持特区内部政治权力运行中的制约与配合 ，
又要保持中央监督特区行使授权的必

要权力
，
从而形成法定纠错机制 以确保

“
一

国两制
”

条件下高度 自治的正确有效运行。

由此
，
我们可以指明澳门特区政治体制设计的逻辑起点 ，

就是在
“
一

国两制
”

的根本前提

下
，
国家授权澳门特区在地方 自治的范围 内实行

“

高度 自治
”

。 澳门特区政制是中 国地方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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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创意的组成部分
，
但归根结底离不开中央的授权

，
脱不开地方制度的范式

’
仍要遵从单一制

国家内部中央决定地方权力配置的运行规律 ， 而这恰正符合 《

“
一国两制

”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实践》 白皮书中所指明的
“

特别行政区享有的高度 自治权不是完全自治
，
也不是分权 ，

而是中央

授予的地方事务管理权
”

。 至此
，
我们还可以进

一步揭示澳门特区政治体制设计的双重宗旨 ： 即

在中央和特区关系上 ， 要确保
“
一

国
”

的主权 、 安全和发展利益 ，
又要尊重澳门 民众当家做主的

民主权利
；
在特区内部权力架构上

’
既要维护行政长官的权威受到尊重和决策有效实施 ，

又要让

任何权力处于制衡和监督之下 ， 从而力求决策的科学 、 民主和正确 ， 确保权力运行的合法 、 廉洁

和高效 ，
以期彰显

“
一

国两制
”

的正当性和认受性 。 当然
， 由于

“
一

国两制
”

是个在当代中国前

所未有的崭新体制 ’
“
一

国
”

之下是意识形态存在分歧 、 经济利益激烈博弈 、 政治格局显著不同

的
“

两制
”

，
于是 ，

在澳门社会利益结构特殊和传统体制影响严重的环境中 ， 如何恰当实现上述

宗旨
，
也是对基本法的实践者的重大考验。

（二 ） 澳门特区政治体制的应然模式和规范要求

1 ． 就行政长官地位 、 性质 、 职权和产生办法而言 ， 行政长官对澳门特区的领导体制是一种特

殊形式的首长负责制 。 行政长官具有多个方面的双重身份 ： 首先是双重效忠和负责 ， 既要效忠国

家宪法 、 拥护基本法 ， 又要代表澳门 民众利益 ， 体现
“

澳人治澳
”

； 既要向 中央人民政府负责
，

又要向特别行政区负责 。 其次是权力来源上的双重性 ， 行政长官既要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

生
，
又要由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 既要取得澳门 民众的拥护

，
又要得到中央政府的信任 。 第三是职

权上具有地区首长和政府机关首长的双重性质 ’ 既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首长 ， 又是澳门特别行政

区行政机关的首长
；
既有行政首长的权限 ，

又有协调和影响其他公共权力的职能 。 行政长官集中

各种地位和作用于
一

身 ， 在协调中央和特区关系和调整特区政治体制内部关系两个维度内行使职

权 ， 突出体现了其体制核心的特征 。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的法定权限表现为但不完全局限于澳门基本法第 5 0条列举的 1 8项权力 ， 概

要总括而言 ， 其行使的主要权限包括对特区事务的全面领导权和公共决策权 、 基本法和特区法律

的执行权和确保实施权 、 对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代表权 、 法律签署公布权和发回重审权 、 制定行政

法规的权力 、 制衡立法会乃至解散权 、 人事任免权 、 接受中央指令并相应向中央报告的权力 、 特

区重大事项的处置权等
一

系列法定权力
？ 为确保行政长官依法 、 科学 、 民主决策和执法正确 ，

基本法明确规定了行政长官的任职条件和遴选程序
，

还确立了行政会以集体研究方式协助行政长

官制定重大决策的机制安排
’
更明确规定了立法会监督和制衡行政长官的法定制度 ： 在政策分歧

时可以通过集体意志强迫行政长官辞职
，
在发现违法渎职行为时可以通过法定程序提出 弹劾案报

请中央批准等 ，
从而最大限度确保特区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得以维护和实现。

2 ． 就立法会地位 、 性质 、
职权和产生办法而言

，
立法会是在澳门特区行使立法权 、 监督权和

民众意愿表达权的代议机构 。 立法会的主要职权是制定 、 修改和废止法律 ，
对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加以监督和公开表达与反映民意 。 但澳门立法会在职权上因囿于基本法规定对其作为地方代议机

构的特殊安排
，

一未被赋予其监督特区政府人事任命的权力 ，
二在立法提案权事项范围上受到政

府对
“

公共收支 、 政治体制或政府运作
”

专属提案权的影响
，

三在议员产生方式上保留实行直接

选举 、 间接选举和长官委任三种混合体制 ，
因此毋庸置疑会在依法行使职能过程中受到特区政府

一

定程度的主导乃至掣肘
，
其良好意愿是努力促成在行政主导前提下 、 行政和立法机关实现互相

配合和互相制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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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就司法机关的地位 、 性质 、 职权和产生办法而言 ，
澳门特区的司法体制是崭新且探索性质

颇强的 。 由于在 《中葡联合声明 》 签署时的澳葡原有体制中 ，
澳门仅设立葡萄牙三级法院体制中

的初级法院以及与之相对应设立的检察官公署 ，
所有上诉审都由葡萄牙法院管辖

，
更遑论终审 。

所以
，
设立分别行使不同权限管辖权直至终审权的各级法院并建立相关制度 、 设立独立的检察院 ，

拔擢任用本地人担任各级司法官员
，
对澳门特区而言都是从无到有 、 开天辟地的新事物 。 澳门基

本法只就司法独立 、 法官职业保障和任命制度做了必要的原则性规定 ，
对制度细节起关键作用的

是特区立法会午夜立法所形成的 《司法组织纲要法 》。 该法律限于特定立法环境
，
努力将原澳葡司

法体制
“

移植
”

入澳门基本法所提供的框架内 ， 并符合澳门的实际情况和长治久安的需要 ’ 形成

内容和形式上的重要结合
，

还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 内地
“

两院并存 、 两院各 自拥有
一

定司法行政

权
”

等特殊做法
，
并在后续的修法过程中

，
不断深人推进专业化、 具本地特色的制度安排 。 由于

澳门缺乏完善法治传统
，
本地现行司法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相对较为顺利 ，

基本上满足了华人爱国

者充任司法官员 、 较为公正地依法履行职责的需要
，
故符合社会预期

，
但也确有必要为解决许多

制度难题以实现可持续的制度活力
，
建全完善更为合理 、 有效率 、 符合公义的制度体系 。

4 ． 就政治选举制度而言 ， 澳门特区根据基本法制定了 《行政长官选举法 》 、 《立法会选举法》

和 《选民登记法》 ， 形成了有澳门特色的选举制度 。

一方面 ， 继续保留维持具有通常意义的选举

概念和制度 ， 永久性居民年满 1 8岁 ，
登记为选民即可参加直接选举 ，

2 1岁取得立法会被选举权 ，

居民 的参政权利特别是选举权利得到法律程序上的保障 。 另
一方面

，
刻意利用和稍作调整久已存

在的社团参政制度 ， 强化并完善了立法会直选 、 间选和委任制度 ，
引入了 由选举委员会间接选举

行政长官的制度和推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制度 ， 顺利实现了 4届行政长官 、 4届立法会和 4届全国人

大代表的选举 。 但按照澳门特区 自行制定的上述选举法律 ’ 全体居民所能直接参与的选举 ’ 仅限

于特区立法会 1 4名 （原曾为 1 0 、 1 2名 ） 立法会直选议员的选举 ；
其他所有的选举都是通过社团法

人选民的提名和投票完成的 ， 间选中具投票资格法人选民的实际登记代表人数至多只占登记自然

人选民的不到 2％
？

， 因而澳门式的间选制度成为各项选举中较为重要 、 颇具特色而又最多争议的

现实问题之一 。

澳 门特区政治体制正是依据此等原则和设计模式成功创建的 ， 尽管由于各种实然存在的客观

条件影响 ’ 最终创建和运行起来的情况可能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具体差别 ’
但显而易见的制度特征

则明 晰而确切 。

二
、 澳门特区政治体制得以迅速顺利建立的内在原因

澳门特区作为面积约 3 0平方公里 、 常住人 口初时仅约 4 0余万 、 又曾为殖民统治下社会相对封

闭的小城市
，
何以能在 1 9 9 9年政权交接后依照基本法的规定

，
迅速顺利地建立起符合直辖于 中央

政府地方行政区域的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 ？ 其主客观原因必须从澳门的社会结构 、 历史传统和政

治格局的特点 中去寻觅 。

（

一

） 有赖于澳门华人社会所长期具有的深厚爱国传统 。 新中 国成立之前
，
澳门民众就有不

同程度的爱国参与 。 新中 国建立后
，
澳门爱国进步社会力量团结在南光公司 、 南通银行等国家驻

澳机构周围 ， 服务社会 ， 造福乡梓 ， 关注国家 ， 对葡斗争 ， 建立和维系起覆盖全澳门社会的华人

自治网络 ：
工商界以中华总商会为代表 ， 劳工界以工联会为代表 ， 教育界以 中华教育会为代表 ，

青年以学联为代表 ， 妇女以妇联为代表 ， 手工业商贩以市贩商会为代表 ， 市民以各区街坊会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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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加上澳门 日 报 、 镜湖慈善会和归侨总会等社会团体 ，

弘扬和传承爱国主义传统 ，
保障当地居

民的合法权益
，
实行某种程度的社会 自治

，
联合约制澳葡殖民势力 ，

形成华洋共治的二元社会 。

1 9 6 6年
“
一二三事件

”

后
，
澳葡统治进

一

步衰落
，
台湾残余势力被扫地出门赶离澳门 ，

进一步奠

定 了澳门
“

半个解放区
”

的政治格局 。 同时
，
澳门基本生活必需品主要来 自 内地供应

，
出 口加

工 、 金融保险 、 建筑地产 、 博彩旅游等四大支柱产业以及报章传媒 、 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事业

等
，
自 1 9 8 0年代后即长期为当地商家掌控 ，

中资也有所参与甚至部分发挥主导作用 。 澳门长期持

续展开爱国教育 ， 居民相当部分来 自 内地
，
各阶层都普遍感受到 日常生活依赖内地的实状 ，

有较

多意愿和渠道熟悉和亲身了解内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
， 使得爱国情感较为 自然地成为主导全社

会的主流意识
，

“

人心回归
”

的任务在春风化雨 、 润物无声间顺利完成。

（
二

） 有赖于澳门特区建立初期
“

以我为主
”

建立管治团队的政策思路 。 澳 门爱国社团的长

期存在和重要功能
， 使其在社会活动中形成了政策主张 ，

积累了管理经验
，
锻炼 了人才队伍

，

还

为澳门回归后迅速从爱国社团选拔管治人才和有行政经验的资深么、务员共同组成执政团队
，
奠定

了有利的组织基础 。 同时
，
葡萄牙高官恋桟官位到政权移交的最后

一

刻
，
为特区政府因势利导实

现高层全面更换而不留用任何前执政官员 ， 毫无障碍地按照邓小平
“

爱国者
”

标准选擢人员创建

管治团队 ，
提供了 良好的客观条件 。 加之全新的执政团队较少历史包袱 ，

较多做事的冲劲 ， 给特

区政制带来活力 。 正因为在回归过程中和其后顺利解决了特区管治团队和爱国建制力量的互通结

合问题
，
爱国社团不仅在代表民众监督特区依法施政上有所作为 ，

而且得以继续在澳门特首选

举 、 立法会选举和人大代表选举中发挥重要功能
，
形成欲参政就必须通过社团活动渠道的行为范

式 。 如是制度产生行为 ， 进
一

步推动了澳门社团数量倍增和功能政治化 。 特别是上述趋势有利于

形成特区政府和社团的利益互动和相互支持 ，
而没有出现香港式政团化趋势的冲击 。

（
三

） 葡萄牙遗 留 的负资产激发了澳门 民众的爱国思想 。 葡萄牙对澳门 的治理没有形成法

治 、 民主的经验 ， 反而留下官僚 、 无能和贪腐的负资产 。 首先 ，
和葡萄牙在非洲 的殖民统治带来

当地的政治腐败 、 经济凋敝一样
，
澳葡政府在澳门 的统治

，
以经济掠夺为直接 目 的 ， 缺乏长远有

效的经营思路 ， 甚至在 1 9 7 4年葡萄牙国内革命后宣布放弃其在全世界的殖民地时 ， 曾主动要求交

还澳门给中 国 。

④
《中葡联合声明 》 签署后 ， 葡方仍仅希望在维持澳门 的葡萄牙社群利益和文化

存在 、 保留葡萄牙法律传统的影响和司法活动 中的控制力 、 多从澳门捞取利益方面有所进取 。 但

实际上由于回归前
，

经济出现整体持续负增长 、 社会治安因黑帮在血雨腥风中争利而急剧恶化。

澳门居民对澳葡当局统治的不满 、 对回归祖国的渴望达到空前程度 。 其次
，
澳葡统治注重经济掠

夺而轻视文化教化的另
一

表现 ， 是政治权力包括公务员人职长期不向华人开放而依靠受教育程度

普遍较低的土生葡人 ， 后者缺乏 自主的管治决策能力 ，
且在华人社会中认受性很低 ， 根本不可能

成为填补葡人离去空 白的社会力量 ，
而澳门社会又不曾培养出亲葡华裔的

“

香蕉人
”

社会阶层 ，

曾经引发警惕的 留用人员消极应对或弄权玩人的情况基本不曾出现 。 澳门 民众将之对澳葡统治的

愤懑和唾弃 ， 化作对新政权的支持和拥护 ，
显然有利于新的政治体制 的有效确立 。

（四 ） 博彩业长期作为澳门的命脉产业 ， 形成了对政府和社会的强大影响 。 澳门从帆船时代

的商港
，
到香港开埠后逐渐转型发展鸦片贸易 、 移民和劳工转运 、 黄金走私等边缘行业 ，

最终在

1 8 4 7年开赌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在 国计民生 中起重要作用的赌业 。
1 9 6 2年后事实上形成的独家专

营娱乐博彩体制 ， 成为支撑澳葡政府税收 、 保证澳门地方的普遍低税制 、 提供澳门居 民就业岗

位 、 保障澳门各项社会服务的命脉产业 ， 很大程度上呈现
“

赌税是澳 门政府财政主要来源
，
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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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澳门居民就业和社会公共设施建设的主渠道
”

的局面 。 而无论是特区建立之初的
“

澳娱
”

独家

营赌
，
还是 2 0 0 2年后推行

“

适度开放
”

经营模式后出现的六家博企竞争 ’ 赌业在澳门产业结构 中

的地位 、 对澳门政府政策的影响 、 对澳 门居民就业乃至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作用 ， 非但没有削

弱 ， 反而因为内地开放居民境外旅游带来的 巨大资金投人刺激而带来澳门博彩业的空前迅猛发

展
’
虹吸作用导致澳门经济高度单一依赖博彩业的局面更加突出 。 而国家特许澳门合法独家开赌

带来的稳定政策预期 ，
给澳门特区从容享受凭国家配置资源而得的空前繁荣 ，

澳门从籍籍无名 的

小城在短短 1 5年内成长为人均本地生产总值 8 ．
7万美元 、 在世界富裕国家和地区排名前列的显要地

方 ，
因此乐观情绪高涨 ’

大小问题都可以在高收益 、 高税收 、 高福利 、 高代价基础上达致社会和

谐 ， 各行各业 、 各阶层包括不受法律保障营生的从业者都能取得稳定收益从而各安其所 ，
特区政

治体制当然有条件固若金汤 、 稳如安澜 了 。

（五 ） 澳门社会结构中注重现实利益的阶层和人群呈现
一定的政治冷感性。

一是澳门 中产阶

级的地位和作用并不突出 。 尽管从经济收入讲
，
不少居民达到了相当安定富裕的生活水平

，
但由

于澳门个人所得税和公司利得税的收人占财政收人比重极小 ， 高收人人群主要从事博彩管理和中

介服务 ，
或者本身是受纪律约束的公务员 ，

大学和科研机构主要由政府设立 ，
社团活动和传媒报

章多数受政府财政资助 ，
支持和附和政府的声音相对较强

，
而
一

般民众只关注挣钱养家 、 公屋分

配 、 增加工资等眼前利益 ，
导致社会沉默的大多数成员呈现政治冷感

，
现代公民或市民意识并不

是很强烈 。
二是所谓的政府

“

反对派
”

处境尴尬 。 他们起先由极少数出于各种复杂理念 、 反对澳

葡统治兼又反对传统社团封闭保守
，

回归后又无法通过选举等手段获得实质性的行政权 ，
于是他

们转而注重对特区政府施政缺失的监察和批判
，
客观上扮演着

“

反政府特定政策
”

而
“

不反基本

法规定的政治体制
”

的角色 ， 甚至也在某种意义上渐变成从事特定动作的
“

传统势力
”

。 三是形

形色色的与赌场不法利益相联系的人员相对安分 。 回归后 ， 在中央和特区政府严加规管下 ，
特别

是随着赌场利益不断扩张的状况 ， 他们各得其所 ，
生活相对安逸富足 ， 故除非赌业重现 2 0世纪 9 0

年代的恶性竞争 ，
否则不至于出现严重影响治安的情况 。 四是葡萄牙后裔居民融人大众 。 据中葡

联络小组 1 9 9 8年磋商土生葡人国籍问题时葡方的介绍 ， 当时澳门有在当地出生的葡裔居民约 5
，
0 0 0

多人 ， 在澳门 以外出生的葡裔人士 6
，
0 0 0＾人 ，

回归时少数葡人撤退回 国 ， 近年因葡国 内经济不好

而前来澳门 的葡人逐渐增多
，

2 0 1 1年澳门人 口普查结果显示 ，
5 3 ． 9万名常居人 口 中声称为葡萄牙

籍的人为 5
，
0 2 0人

， 约 占 0 ． 9％
， 声称使用葡萄牙文为 日 常用语的人仅 4

，
0 2 2人 ，

约 占 0 ． 7％ 。

⑤葡萄

牙后裔居民的政治取态近年并不彰显
，
有的发挥 自身所长乐得其所

，
有的顺应时势求变谋生

，
不

少人甚至因各种原因明确宣布选择中国籍身份
，
土生族群身份识别意识整体上有所淡化 。 在此基

础上的社会和谐 ，
必然降低了对特区政治体制应对社会矛盾上的考验和压力 。

（六 ） 中央与澳门特区的关系顺畅 良好 。 中央对澳 门特区关怀照顾无微不至
，
澳门特区政府

对中央给予的支持和提点尊重服从
，

两者在贯彻落实基本法处理各 自权限的过程中
，
相互配合 、

关系密切 。 事实上
，
无论是特区成立初期的反黑风暴 、 博彩经营适度开放转制 ，

还是完成维护国

家安全的立法 、 处理政制发展问题 、 解决行政立法关系中重要立法事项 ，
中央始终全力支持和悉

心指导澳门特区的相关工作 。 澳门政治体制中保留委任制和间选制度 ， 遵循澳门特点并仿效香港

模式调整立法会提案权体制
，
选择与香港最终实现

“

双普选
”

有所区别的民主发展路径
，
某种程

度即是中央在处理香港同类事务积累了经验 、 发现了 问题的基础上 ， 有针对性地通过各种渠道和

方法加以调整
，
因此规定和措施相对进

一

步完善
，
应对意识和办法都有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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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还有其他可资补充的内容 ， 但笔者认为 ，
以上六个方面的稳定因素足以支撑起澳门特区

政治体制建立初期的稳定形态 ， 也构成澳门 目前政治生态和宏观格局的根本基础 。

三
、 港澳特区政制发展走向差异的 内在机理

在前述宏观社会政治 、 经济和文化背景下 ， 尽管港澳两部基本法中所规定的基本方针政策是

完全一致的 ，
大部分具体规定也有相似性 ，

但 1 5年来
，
澳门政治体制的现实发展与香港相比在走

向上也出现了不小的差异 。 究其原因主要是 ：

1 ． 社会政治格局有所不同 。 香港在经济多元 、 思想多元 、 居民构成多元 、 社会利益多元的基

本格局下
，
政治诉求多元和推崇竞争性民主 、 信奉权力分立体制 的特征比较明显 ’

导致了原本基

本法所设计的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
，
被立法会不同势力滥加干扰 、 司法复核的不当

干预所削弱
，
甚至 出现了地方性政团争夺特区管治权的混乱现象 。 澳门则 由于其赌业独大的经济

体制而形成了博彩收益实质性影响政府政策的
“
一元

”

体系
，
政府可通过资助政策和舆论宣传来

引导社会
，
概括来说则是

，
中央授予澳 门特区的博彩特许专营权和博彩业提供的赢利与税收 ，

事

实上奠定了澳门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 。 在这种有利于政府管治的背景下
，
爱国爱澳力

量组成了特区的执政团队
，
从而与政府施政形成了 良性互动

，
特区政府也更易通过经济政策化解

具体矛盾并维系政治共识。

2
． 基本法的相关规定在内容上有

一

定差异 。 香港基本法制定时
，
确定了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

选举或协商产生 ， 由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
在当地选举的办法可根据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

规定
，
最终达致 由

一

个具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行政长官的 目标
；

而立法会取消官守和委任议席 ，
全体议员 由分区直选和功能组别间选产生

，
最终可达致全部议员

由普选产生的 目标 。 而中央在有关澳门联合声明谈判和基本法起草过程中 ，
照顾了葡萄牙人希望

以制度保留其参政利益机会的愿望
，
规定了立法会保留委任议员和间选议员的制度

，
并未明确设

定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实行
“

双普选
”

的最终 目标 。 这就为澳门采取灵活变通办法或延续旧制
，

不

与香港保持同
一

进程而采取或慢或快的循序渐进调整模式留有余地 。 制度差异使得澳门与香港的

政制发展路向并未遵循同一轨迹 ’ 澳门政府和主流民意倾向 以扩大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

组成的办法来体现民主成分的增加
，
并得到中央相关决定的确认

，
从而避免了像香港社会那样因

“

普选
”

争议而出现的混乱 。

3 ． 中央采取的指导方针有明显调整 。 中央
一

再强调基本法所体现的
“

特区政制发展主导权在

中央
”

的原则 ， 并在指导港澳两地政制发展方向和速度上有明显差别 。 在香港特区政制发展问题

上
，

2 0 0 7年
，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明确 了香港 2 0 1 7年开始满足法定条件即可实现行政长官和立法

会的
“

双普选
”

；

2 0 1 0年 ， 中 央在香港立法会功能组别选举上同意了香港以本地立法方式引入
“

超级区议会代表议员
”

的选举方式 ， 形成港人选民的
“
一

人两票
”

趋势
；

2 0 1 4年 ， 全国人大常

委会又就香港特区普选问题做出专门决定
，
明确了实现普选香港行政长官制度所须遵守的制度原

则和规范框架 。 而在澳门特区政制发展问题上 ， 根据澳门特区政府所报告的民意选择 ，
2 0 0 7年

，

全国人大常委会明确了 2 0 0 9年澳门行政长官和立法会选举制度
“

两不改
”

的原则 ；
2 0 1 2年 ，

全国

人大常委会再度作出澳门特区两个选举办法机制仍然不变 、 仅是议席和选委会委员席位
“

2 ＋ 2 ＋

1 0 0
＂

的决定 ， 并相应提出立法会议席产生办法和行政长官产生办法保持长期不变的原则 。 这有

力地导引 和调整了澳门政制发展的方向和速度 ， 这也是导致港澳政制产生制度差异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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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

4 ． 管治团队的人心所向和居民认同感都有所差别 。 港澳两地居民在政权交接过程中的心理准

备 、 政治取向 、 国家认同观念、 爱国力量组织程度上存在
一

定差距 ， 这必然也反映到公务员 队伍

乃至特区核心管治团队的思想和组织工作上来 。 香港 回归时 ， 中央为了实现平稳过渡
，
采取了将

港英政府高层和整个行政团队全盘接收的过渡办法 ， 而没有对原有公务员系统与中央政府缺乏沟

通的情况做相应处理 ，
致使从公务员到整个社会的人心回归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 这对于最终

实现
“

爱国者治港
”

的 目标造成
一定的障碍 。 而澳门 回归时 ，

中央在照顾葡萄牙人合理的参政要

求的基础上
， 因势利导推动实现了澳门管治团队的全新更换 ，

所有成员都是新任 ，
部分来 自公务

员体系
，
部分来 自爱国社团 。 这使得澳门特区管治团队在政治上都拥护和效忠中央 、 与传统爱国

力量密切互动以避免隔阂的问题得到很好解决
，

“

爱国者治澳
”

在澳门 自始就已构成一个毋庸置

疑的确定事实 。

四
、 澳门特区政治体制面临的环境变化和未来发展方向

澳 门特区政治体制的迅速顺利建立 ，
提供了全国人民包括澳门居民值得珍惜和总结的宝贵经

验
，
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未来发展必定是

一帆风顺 。 诚如笔者前已分析的各个相关因素
一

样 ， 所有

因素都在各种主客观条件下成为持续演化的变量
，
社会经济生活大势的冲击 ，

特区政制 内在因素

的转化
，
居民结构和物质精神欲求的调整 ，

特区政府政策的正负效应
，
都会形成深刻的影响 。

首先
，
澳门特区政制所面临的民意环境有所变化 。 随着特区政府经历 1 5年风雨考验 ，

澳门
“
一

国两制
”

实践已然跃上新的历史起点
，
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 ，

面临着大量前所未有的挑战

和问题。 澳门特区政府的施政定不能单凭爱国传统的老本来维持执政的正当性 ，
而必须打破因循

墨守的窠臼大胆推进 自身改革创新的进程
，
在经济政策 、 政制发展和社会建设 、 文化发展等各个

领域提出具有远见的长期策略和扎实可行的务实部署 。 澳门民众要求特区执政团队必须靠奋发图

强 、 创立新功的实绩来赢得广大居民认同和拥护的呼声愈来愈强烈
；
要求执政团队有新面孔 、 新

思维 、 新政策 、 新成绩 ，
不能容忍之前曾发生过的

“

无为而治
”

和权力傲慢等问题
；
要求切实落

实和保障基本法所确立的互相配合互相制衡的体制 ’ 防止行政权独大并依法实行权力公众监督和

舆论监督 。

其次
，
澳门博彩迅猛持续增长的经济态势出现调整变化 。 澳门过度单

一

的经济结构看似强大

可靠
，
实际上完全寄托于中央政府的行政特许上 ，

寄托在服务澳门 以外经济体的居民来澳消费

上
， 甚至

一

定程度上依赖于博彩借贷形成的杠杆收益上
，
未免形成危险 。 内地经济经过 3 0多年的

高速成长
，
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以及财富分配制度的调整完善

，
都会给内外经济活动带来相应的

影响 ， 反腐肃贪和严肃金融 、 出人境执法 ， 都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澳门博彩业。 澳门

已经出现的博彩毛收益连续快速下降和部分赌业参与者资金周转难以为继而倒闭
，
就是相关影响

的具体显现。 长期以来 ，
特区立法 、 司法部门对博彩业所作监管不多 、 能力不够

，
特区政府对博

彩依赖大于监管 、 应对出现恶性竞争和系统风险影响的能力和水平更是非常有限 。 尽早通过各种

手段完善博彩监管制度 ’
形成符合澳门整体利益的博彩政策

，
是当务之急 。

再次
，
澳门居民对民主和民生事务的要求更具实质性和迫切性 。 澳门地小人稠 ，

旅游承载力

有限
，
居民面对通胀高企 、 交通阻塞 、 楼价飞扬 、 就业竞争强度增加等社会压力 ，

向上流动的空

间相对不足
，
有可能产生怨气甚至不满

，
这其中以新一代刚刚涌入竞争的年轻人感觉最为 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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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各类民主和民生诉求 ， 在新媒体剌激和交流中不断积聚 ， 需要特区执政团队乃

至政治体制清醒严肃地应对和及时正确地引导 。

最后 ， 澳门特区政府 自身能力和素质建设任重道远 。 澳门 目前是财政盈余较多 、 政府习惯于
“

钱多好办事
”

的行事作风 ， 在这种条件下如何保障特区政府在公共事务处理上的依法 、 科学 、

民主 、 正确决策 ，
如何完善体制和制度 ， 防止和遏制腐败以保持廉洁公正

，
如何加强立法会对特

区财政和决策的依法监督及社会公众和舆论的监督 ，
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重要课题 。

习近平主席在接见新任特首充分肯定澳门特区政府的工作时 ， 专门指 出 ： 当前澳门的内外环

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 这对行政长官和新
一

届特区政府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 要增强前瞻意识和忧患

意识 ，
提高特区治理水平 ， 扎实谋划和推进澳门可持续发展 ， 为

“
一

国两制
”

在澳门的成功实践

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

⑥
这既是鼓励和提点 ，

也是要求和鞭策 ，
相信新

一

届特区政府会按照习近

平主席在庆祝澳门 回归 1 5周年讲话中所提出的四点希望 ， 继续奋发有为 、 统筹谋划 、 筑牢根基 ，

面向未来
，
从更高的起点出发 ，

根据澳门变化了的环境特点 ，
采取更为务实有效的政策策略 ， 积

极进取以期获得更大的成就。 果如是的话 ，
澳门特区政治体制设计的优势将得到更好发挥 ， 存在

的问题将得到更快解决 ，
中央和民众将在更大程度上给予支持

，

“
一

国两制
”

的成功实践将得到

更有生命力的光大和发展 ，
从而最大程度地为国家统

一

、 民族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①姬鹏飞 ： 《关于提请全 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中华人民政府
，

放弃殖民主 义政策 ，
对葡属殖 民地实行非殖民

共和国澳 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草案 ） ＞及有关文件的化政策
，
先是让其 非 洲 殖民地走向独立 ，

后 于 1 9 7 5年

报告》
（

1 9 9 2年 3 月 1 4 日 第 七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底开始 自 澳 门撤军
，

1 9 7 6 年颁 布新 的 《
澳 门 组织章

五次会议
） ，
郑 言 实 编 ： 《 澳 门过渡 时期 重要文件汇程》 ，

承认澳 门是暂时 由葡 萄 牙管理 的 中 国领土 。 参见

编》 ，
澳门

：
澳 门基金会

，
2 0 0 0年

， 第 6 1 页 。钱其深 ： 《外 交十记》
，

北京
：
世界知识 出版社 ，

2 0 0 3

②显而 易见
，
澳 门行政长官 的权限还包括规定于澳 门年 。

基本法其他章节 、 条文中所列 明 的相关权限 。⑤参见澳 门政府统计 暨普查局 官方 网站
，
ｈｔ ｔ

ｐ
： ／／ｗｗｗ．

③ 2 0 1 4年 9 月举行的行政长 官选举是历次各类间接选举ｄ ｓｅｃ ．

ｇ
ｏｖ ．ｍｏ／Ｓｔａｔｉｓｔ ｉ ｃ ．ａ ｓｐｘ？Ｎｏ ｄｅＧｕｉｄ＝ 8ｄ 4 ｄ 5 7 7 9

－

ｃ 0 ｄ 3－

中具投票资格人数最 多 的一次 。 除选委会组成 中的 4个 4 2ｆｆｌ－ａｅ 7 1

－

8 ｂ 7 4 7 ｂｄｃ 8ｄ 8 8
，
最后访问 时 间 ： 2 0 1 4年 9 月

界别 为法定席位或界别 内协商选举外 ，
7个举行公开选 2 0 日 。

举的界别 或界别 分组 中
，
莰登记的具投票资格的法人⑥ 参 见 ｈｔ ｔ

ｐ
： ／／ｎ ｅｗｓ．ｘ

ｉ
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ｗｏｒｌｄ／ 2 0 1 4 
－

0 9／ 2 2 ／

选 民代表共 5
，
4 4 8人 （参见澳 门特 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ｃ

—

1 1 1 2 5 8 0 4 2 6 ．ｈｔｍ
，
最后访 问 时 间

：
2 0 1 4年 1 0 月 1 0

会 网 站
，

ｈｔｔｐ：〃ｗｗｗ
．
ｅｃｅ ．

ｇｏ
ｖ ．ｍｏ／ 2 0 1 4 ／ｓ ｌｉｄｅ／ＡＦＬ

＿

ｍｅｍｂｅｒ／日 。

Ｓ ｌｉｄｅ 0 3 ．

ｐ
ｎｇ ） ，

占 同 期 登 记 自 然 人选 民 2 7 6
，
0 3 4 人的

1 － 9 7 ％
，
占 澳门特 区常住人 口 6 2 4

，
0 0 0人的 0 ． 8 7％ 。 相关作者简介 ： 许 昌

’

澳 门 理工学 院
一

国 两制研

人口数字 引 自 澳 门特区行政暨公职局和统计普查局 网究中 心教授级研究 员 。

站
， 最后访 问时间

：
2 0 1 4年 9 月 1 8 日

，

比例是笔者 自行
°

深在其回忆录 《外 交十记》 第 十章
“

港澳回归
” ［责任编辑 胡荣荣 ］

中也提到
，

1 9 7 4年
“

四二五革命
”

后成立的 葡 萄 牙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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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ｏｆ
＂

8
－

3 1ＮＰＣＳＣ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
ＳｕｎＣｈｅｎｇ＆ＺｏｕＰｉｎｇｘｕｅ（ 3 9

）

Ｓｕｍｍａｒｙ ：
ＴｈｅＡｕｇｕｓ ｔ 3 1 ｓ ｔＤｅｃ 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ＰＣＳＣｈａｓｂｅｅｎ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ｄｂｙｓｏｍｅ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ｈｉｃｈ ｔｏｓｏｍｅｅｘｔｅｎｔｒｅ ｓｕｌ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ｌ ｅｇ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 ｔｂｅ ｔｗｅｅｎ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ａｎｄ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ａｓ

ｗｅｌｌａｓ ｔｈｅｄ ｉｓｐｕｔｅ 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ｆｏ ｒｍｉｎ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Ｎｏｄｏｕｂ ｔ
，

ｔｈｅＤｅｃｉｓ ｉｏｎｈａｓｌｅｇａｌ

ｖａｌｉｄｉ ｔｙ ．Ｎｏｎｅｏｆｔｈｅ ｉｎｓ 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Ｈ ｏｎｇ
Ｋｏｎｇｈａｓ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ｔｏｒｅｖｉｅｗｉｔ．Ｉ ｔｉｓａｌｓｏ ｉｍｐｏ ｓｓ

ｉｂｌｅｔｏ

ｂｅａｌｔｅｒｅｄａｎｄａｎｎｕｌｌｅｄｂｙ
ｔｈｅＮＰＣ ．Ｗｉｔｈｒｅｓｐ

ｅｃｔｔｏｃｏｎｔｅｎｔ
，ｔｈｅＤｅｃ ｉｓ ｉｏｎｌａｙｓｄｏｗｎｐ

ｒｉｎｃ ｉｐｌｅｓｆｏｒ

ｔｈｅｕｎｉｖｅ ｒｓａｌｓｕｆｆｒａｇｅｏｆ ｔｈｅＣＥ
’ｗｈ ｉｃｈｃｏｎｆｏｒｍｓｔｏ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ｔｅｌｅｏｌ ｏｇ 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Ｂａｓ ｉｃＬａｗａｎｄｔｈｅ
“

 2 0 0 4ＮＰＣＳＣＩｎｔｅｒ
ｐ
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


．Ｔｈ ｅＤｅｃｉｓ ｉｏｎｍａｙ

ｎ ｏｔｃｏｍｐｌｅ ｔｅｌｙｓａｔｉｓｆｙｔｈｅ

ｅｘｐｅｃ 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ｏｍｅｐｅｏｐｌｅ
，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ｉｓｓ ｔｉ ｌｌｒｏｏｍｆｏｒ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ｒｅｇａｒｄ

ｉｎｇｃｏｎｓ 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Ｗ ｅｃａｎｎｏｔｂｕｔａｄｍｉ ｔｔｈａ ｔｔｈ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ｉｓｉｎ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ｗｉｔｈ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

Ｉｔｂａ ｌａｎｃｅ ｓｔｈ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 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ｏｆｂｏｔｈ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ａｎｄ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ｉ ｎ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ａｓｗｅｌｌ．Ｄ ｉｓｃｕｓｓ ｉｎ
ｇ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ｕｆｆｒ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ＣＥ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ｔｈｉ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ｗｉｌｌｂ ｅｂｅｎｅｆｉｃ ｉａｌｔｏｔｈ ｅｌｏｎ
ｇ

－

ｔｅｒｍｃｏｎ 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ｄ 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ｉｎ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ｅｃ ｉｓ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ＮＰＣＳＣ

；ｃｏｎｓ 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 ａｌ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ＯｃｃｕｐｙＣｅｎｔｒａｌ
；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ａｌ

ｓｕｆｆｒ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Ｃｈ
ｉｅｆ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ａｓ ｉｃＬａｗｏｆＭａｃａｏＳＡＲｉｎｔｈｅＭａｃａｏＣｏｕｒｔｓ：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ｉｔｈ

ｔｈｅＨｏｎｇＫｏｉ＾；Ｃｏｕｒｔｓ
Ｙａｎｇ

Ｘ ｉａｏｎａｎ（ 4 9 ）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ＡｆｔｅｒＭａｃａｏ

＇

ｓｒｅ ｔｕ ｒｎｔｏ ｔｈｅＭｏ 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ｔｈｅＭａｃａｏｃｏｕｒｔｓｍ ａｄｅｍａｎｙｊ

ｕｄｇ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ｅｇ
ｉｏｎ

＇

ｓＢａｓ ｉｃＬａｗ．ＵｎｌｉｋｅｔｈｅＨ ｏｎｇ
Ｋｏｎｇｃｏｕｒｔｓ

，
ｔｈｅＭａｃａｏｃｏｕｒｔｓｈａｖｅ

ｓｅｌｄｏｍｂｅｅｎ ｉｎｔｈｅｓｐｏ ｔ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ｔｗｏｓｙｓ ｔｅｍｓｏｆＢａｓｉ ｃＬａｗｉｎ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ａｎｄＭａｃａｕｓｈａｒｅｍａｎ

ｙ

ｃｏｍｍ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ｔ ｅｒｍｓｏｆｔｈ ｅｇｕ
ｉｄｅ ｌ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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